
《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 A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局部调整）》

批后公布

《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 A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局部调整）》已

经南岔县人民政府（南政发﹝2023﹞3 号）批复，现根据相关法律法

规的规定将上述规划进行批后公布，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对城乡规划进

行监督。

一、公布时间：自 2023 年 2 月 1日至规划期末

二、公布地点：南岔县人民政府网址：http://www.nancha.gov.cn/

三、公布内容：如下

四、联系机构：南岔县自然资源局

联系地址：南岔县南岔镇双林委

联系电话：0458-3478898

邮 编：153100

联系人：史 浩、孙海滨



《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 A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

（局部调整）》方案

一、规划调整主要内容

1、因全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际铁路图斑与原控规

铁路位置存在偏差，本次调整按照实际路型进行调整。

2、原 A-02 地块西侧已建成公安局与法院，原用地性质

不变，其东侧并未开发建设，依据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6 号）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关于城

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规定，拟调整地块不属于城市总体

规划的强制性内容，规划用地性质拟调整为公园绿地，故将

原 A-02 进行分割，分割为 A-02-01 机关团体用地与 A-02-02

公园绿地两部分，且 A-02-02 公园绿地南侧界线按照三调铁

路图斑中心线控制 10 米距离进行微调。调整后 A-01 城镇住

宅用地面积 46462.76 ㎡保持不变，A-02-01 机关团体用地面

积 36173.61㎡，A-02-02 公园绿地面积 15809.22 ㎡。

具体调整情况详见附图。



二、附图

调整地块位置示意图

调整前后对比图

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 A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原图



伊春市南岔县Ⅱ片区 A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后图纸

划用地）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以下简称本规划）的使用范围为：南岔县

西北部，现状铁路线南侧、动力街北侧、南岔县公安局西南侧、变电

站东侧，总用地面积为 17628.88 平方米。

1.2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依据是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

2.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5）

3.《伊春市南岔区城市总体规划》（2009-2020）

4.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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